
评标办法附表

1.标段基本信息

标段编号： SZZXCG-2025-00586-001

标段名称： 深圳大学附属华南医院粪菌制备服务-A

2.入围参数

是否过多投标人淘汰： 否

3.评审步骤

序号 评审步骤 分值

1 资格评审

2 符合性审查

3 详细评审 80

4 报价修正

5 价格评审 20

6 综合评分

7 推荐中标候选人

4.评审条款

中标候选人： 委托评标委员会直接定标

4.1 资格评审

汇总规则： 按分项自动汇总并发起否决投标



序号 评审要素 评审标准

1 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是具有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他组织（提
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
证明资料扫描件；如果参与投标的
供应商为分公司则须提供分公司营
业执照、其所属集团（或总公司）
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出具的
授权函或承诺书，但只接受直接授
权，不接受逐级授权，并同时提供
总公司营业执照。不接受同一集团
（或总公司）授权两家或以上分公
司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也不接受
集团（或总公司）与分公司同时参
与本项目投标，如出现上述情形，
该两家或以上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均
按无效投标处理）；2.本项目不接
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投标人选用
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由供应商在《
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
明）；3.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时不
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
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
商在《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
作出声明）；4.具备《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
款的条件（由供应商在《采购投标
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5.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
商在《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
作出声明）；6.不存在《深圳市财
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
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
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由供应商
在《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
出声明）；7.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
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
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
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由供应商在《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
函》中作出声明）；8.不同供应商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
、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属
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
保险；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
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
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
得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由供应商
提供《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并加盖
公章扫描件）。9.本项目为非专门
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
注：（1）信用中国”（www.credi
tchina.gov.cn，查询信用服务”
栏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失信
被执行人”或者下载信用信息报告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
.gov.cn）中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
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及深圳市
政府采购监管网”（httpzfcg.sz.
gov.cn）为供应商信用信息的查询
渠道，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
结果为准；（2）供应商投标（上
传投标文件）必须先行办理注册手
续，具体操作指引请按照深圳公共
资源交易网交易服务指南资料下载
深圳自行采购系统用户操作指引（
供应商）相关内容指引办理。



4.2 符合性审查

汇总规则： 按分项自动汇总并发起否决投标

序号 评审要素 评审标准

1 不得将一个包内容拆开投标；

2
对同一项目投标时，不得提供两套
以上的投标方案（招标文件另有规
定的除外）；

3
分项报价或投标总价不得高于相应
预算金额（或设定的预算金额下的
最高限价）；

4

评审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
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
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
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审
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
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在此情
况下，投标人仍不能证明其报价合
理性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对投标人
提供的说明材料判断不一致的，按
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评
审委员会的意见）；

5

所投货物、服务在技术、商务等方
面没有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
（是否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实质性条款响应
情况做出评判；若招标文件未设置
实质性条款，不得据此做投标无效
处理）；

6

未按招标文件所提供的样式填写《
投标函》；未按招标文件所提供的
《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进行承
诺；未按招标文件对投标文件组成
的要求提供投标文件；

7

采购标的服务清单报价等任意一类
有缺漏项或响应不全，或者对招标
文件规定的项目需求内容或者需求
数量进行修改，评审委员会判定投
标响应不满足采购需求；

8 投标文件电子文档不得带病毒；

9 投标文件用不属于本公司的电子密
钥进行加密；

10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其他情形。

4.3 详细评审

汇总规则： 按评委打分直接平均



序号 评审要素 评审标准 分值 权重

1 实施方案 详见招标文件 100 18

2 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
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详见招标文件 100 10

3 质量（完成时间、安全、环
保）保障措施及方案 详见招标文件 100 15

4 项目完成（服务期满）后的
服务承诺 详见招标文件 100 5

5 违约承诺 详见招标文件 100 5

6 投标人同类项目业绩情况 详见招标文件 100 5

7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仅限一人） 详见招标文件 100 7

8
拟安排的项目主要团队成员
（主要技术人员）情况（项
目负责人除外）

详见招标文件 100 10

9 诚信情况 详见招标文件 100 5

4.5 价格评审

4.5.1 投标报价（单价）

价格得分满分： 20

报价打分方式： 自动算分（内插法）

参与基准价计算范围的计算公式：全部投标报价

评标价计算公式：评标价=投标函中的投标报价*价格扣除（上浮）比例：中小微企业（或监狱企

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价格扣除比例：10%；中小微联合体（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合同

总金额30%以上）价格扣除比例：0%；失信供应商价格上浮比例：0%。

基准价计算公式：基准价=最低评标价

报价打分计算公式：得分=（基准价/评标价）*总分


